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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李牙古拜（现产权

人，身份证号：632122********
6119），我已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登报寻找马哈才（曾用名：

马学荣）（房屋或土地使用权

证 的 原 产 权 人 ，身 份 证 号 ：

632122********5511）。 现 我

要与格尔木市东城区行政委

员会 /格尔木市西城区行政

委员会签订《房屋征收与补

偿 协 议》或《房 屋 补 贴 协

议》，就此签订履约中出现的

一切司法债务、税务纠纷由

我负责。

声明人：李牙古拜
2026年4月29日

格尔木市郭勒木德镇新华村二

社张生福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证号：青（2018）格尔木市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第 002531号〕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2026年4月30日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有关规定及本

社会团体章程规定，格尔木市物流园区商

会决定注销。本商会已成立清算组负责相

关事宜，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商会基本信息名称：格尔木市物

流园区商会法定代表人：刘向东 住所地：

青海省海西州格尔木市长江路 16 号 3 楼

A01，A03办公室

二、清算组联系人：宋瑞雪，联系电

话：18897196257
三、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三十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

四、请各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三十

日内，与清算组完成账务核对。

特此公告

格尔木市物流园区商会
2026年4月28日

声 明清算公告

遗失声明
格尔木市育红巷 9号江

源小区 5 幢 2 单元 212 室何

淑 霞 的 门 牌 证（证 号 ：

101842）不慎遗失，声明作

废。 2026年4月30日

格尔木市城北村三社

张官有的宅基地证（证号:
632801100203GC00396）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2026年4月30日

青海禄亿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公章及财

务专用章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2026年4月30日

格尔木立文

劳保店财务专用

章不慎遗失，声明

作废。

2026年4月30日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第一条 为了预防和控制包虫病

的发生及传播，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

卫生安全，推进健康青海建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行

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包虫病

的预防、控制、救治及其监督管理活

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包虫病，是指由棘球

绦虫的幼虫寄生在人体引起的人畜共

患寄生虫病，主要包括细粒棘球绦虫

的幼虫引起的囊型包虫病和多房棘球

绦虫的幼虫引起的泡型包虫病。

第三条 包虫病防治遵循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坚持源头管控、

宣传教育、综合治理、因人施治的原

则，实行政府领导、部门负责、社会参

与的工作机制。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包虫病防治工作的领导，完善

区域间和部门间联防联控机制，统筹

解决包虫病防治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推进基础设施、信息化和专业队伍建

设，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将包虫病

防治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

事处组织群众做好本辖区包虫病防治

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协助当地人民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做好包虫病防治

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健康主管部门负责包虫病防治及其监

督管理工作，健全省、市（州）、县（市、

区）、乡（镇）四级诊疗联动机制，开展

包虫病防治工作人员技能培训，统筹

本行政区域内医疗卫生机构实施人群

包虫病筛查、流行情况监测及患者随

访管理，引导患者早诊断、早治疗。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犬只驱

虫、牛羊免疫等防治工作，加强畜禽屠

宰管理，并对驱虫后的犬粪和牲畜病

害脏器无害化处理进行监督。

犬只饲养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

合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开展犬只驱虫

工作。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

主管部门应当实施农村牧区供水保障

工程，保障人畜饮水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

监测，做好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财

政、公安、民族宗教、教育、林业草原等

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包虫

病防治相关工作。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

生健康、发展改革、财政、公安、农业农

村、水利、生态环境、民族宗教、教育、

林业草原等部门，制定全省包虫病防

治计划并组织实施。

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结合实际，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包虫

病防治工作方案，组织有关部门落实

相关措施、开展防治工作，并每年定期

进行督查考核。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在

乡（镇）、农村、社区逐步推进犬粪和牲

畜病害脏器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卫生健康、

农业农村、科技等部门应当支持包虫

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促

进包虫病防治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

成果引进，加强包虫病防治技术推广

体系建设，提高包虫病防治的科学技

术水平。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

与企业合作，开展包虫病防治新药品、

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促进包虫病防治

成果转化应用。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

强包虫病防治宣传教育工作，采取多

种形式普及包虫病防治知识，引导群

众树立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养成健康

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包虫病流行区的乡（镇）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加强对本辖区群

众的包虫病防治宣传，开展以勤洗手、

不随意丢弃牲畜脏器、不用病变牲畜

脏器喂犬、防范流浪犬及野生犬科类

动物包虫病传染风险等为主要内容的

健康教育。

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应

当开展包虫病防治公益性宣传。

每年四月为包虫病防治宣传月。

第十三条 包虫病流行区的市

（州）、县（市、区）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

门应当组织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

包虫病防治知识教育，并引导学生向

家庭传播防治知识。

包虫病流行区的机关、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应当组织本单位人

员学习包虫病防治知识，增强科学防

护能力。

第十四条 包虫病流行区的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对动物包虫病的发生、传播开展监

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

及处置等预防控制工作。

第十五条 包虫病流行区的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应当开展包虫病新发病

例个案调查和疫点调查，完善包虫病

患者网络化管理信息系统，加强病例

报告与管理，定期对人群包虫病患病

率、防治知识知晓率等情况进行监测。

第十六条 包虫病定点医疗机构

应当及时向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报告包虫病临床诊

断病例和确诊病例，按照应治尽治和

医防结合的要求，通过临床检查和手

术评估，引导患者及时接受规范化药

物或者手术治疗，强化救治服务能力，

提高患者治愈率。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等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开展人群包虫

病筛查，加强包虫病患者随访管理，指

导患者规范用药。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民政、医疗保障等部门应当对

符合救助条件的包虫病患者及其家庭

进行医疗和生活救助。

第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所在地公安机关

申请登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

会同农业农村、城市管理、卫生健康等

部门完善犬只管理机制，加强流浪犬

管理工作，阻断包虫病传播途径。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

织协调村（居）民委员会，做好本辖区

流浪犬的控制和处置，防止包虫病

传播。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运输染疫或者疑

似染疫的犬只等动物，防止因违法运

输造成包虫病的发生及传播。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农业农村、水利、生态环境、公

安等部门应当加强包虫病防治工作的

监督检查，有权进入被检查单位和现

场调查取证，查阅、复制有关资料和采

集样本，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

配合。

第二十一条 对在包虫病防治工

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

照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法律、行政法规已规定法律责任

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犬

只饲养单位或者个人拒不配合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开展犬只驱虫工作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

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一千

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包虫病防治工

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9
月 1日起施行。（来源：省卫生健康委）

青海省包虫病防治条例
（2023年7月28日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格尔木市融媒体中心 宣


